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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管理体系认证规则

1 适用范围

为规范质诚嘉远（天津）认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QIC）培训管理体

系（简称 TMS）认证管理活动制定本规则，是针对实施 TMS 认证活动的特定

要求。本规则规定了 TMS 认证的受理、项目管理、审核时间、审核、审定、

证后管理等认证全过程专项要求。

2 认证依据

2.1 GB/T 19025-2023《质量管理 能力管理和人员发展指南》；

2.2 当认证依据或法律法规变化时，认证机构将启动规则修订程序。

3 认证申请和申请评审要求

3.1 认证业务范围

TMS 的认证业务范围分类见附件 1《培训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范围明细

表》。

3.2 认证受理条件

3.2.1 提出认证申请时，认证委托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取得法人资格（或其组成部分）；

（2）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（适用时）；

（3）已按认证标准建立 TMS 体系，且运行满三个月；

（4）因获证组织自身原因被原发证机构暂停、撤销认证证书已满一年（适

用时）；

（5）原 TMS 证书发证机构被国家认监委撤销 TMS 认证资质已满三个月（适

用时）；

（6）未被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；

（7）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“信用中国”发布的严重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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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信名单；

（8）一年内未发生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产整顿的重大质量事故；

（9）一年内未发生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（以下简称“国抽”）不合格，

或发生国抽不合格但已按相关规定整改合格；

（10）其他应具备的条件。

3.2.2 认证组织填写《质诚嘉远管理体系认证申请书》，并提供以下信息和

文件资料：

（1）认证申请信息，认证委托人的名称、地址、认证标准、申请的认证范

围、认证范围内组织人员数量及影响体系有效性的外包过程；

（2）法律地位的证明性文件，当 TMS 覆盖多个法律实体时，应提供每个法

律实体的法律地位证明性文件；

（3）申请认证范围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文件、资质证书、强

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；

（4）组织机构及职责；

（5）工艺流程/服务流程及生产和（或）服务的班次及轮班情况；

（6）TMS 体系运行满足三个月的证据；

（7）三年内所发生的质量事故、与质量相关的行政处罚、国抽不合格，一

年内所发生的其他质量抽查不合格的情况以及整改情况；

（8）其他需要提供的文件。

3.3 受理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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